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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黔破终 45 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: 某甲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

钱塘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威，上海正策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锦阳，上海正策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

师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）：某乙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黔

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

案，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

黔 27 破申 34 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

庭进行了审查，并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组织听证，上诉人某

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威、陈锦阳，被上诉人某乙公司法定

代表人王某到庭参与诉讼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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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某甲公司上诉请求：一、撤销(2025)黔 27 破申 34 号民事

裁定书；二、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事实

与理由：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上诉人,加重上

诉人的举证责任，属法律适用错误。一审法院认为无法判断某

乙公司资产是否存在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情形，属认定

事实错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

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

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之规定,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

破产申请时，只需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可。此外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第一款以及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六条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

民法院提出异议，或者异议不能成立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

定受理破产申请”之规定，应由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其

既不属于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也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

的，债务人举证不能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债务人的破产申

请。具体到本案：1.（2022）浙 0114 民初 2177 号民事判决

书、（2022)浙 0114 执 2533 号执行裁定书、(2022)粤 0306

执恢 65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、某乙公司于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执

行案件记录等证据，充分证明某乙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名

下不存在任何资产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：“下列情形

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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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(二)债务行期限已经届满；(三)债务人

未完全清偿债务。”的规定，某甲公司已通过前述证据举证证明

某乙公司与其存在合法债务，并已进入执行阶段，某乙公司经

多家法院财产查控发现其名下无任何资产，至今未能完全清偿

债务。2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上诉人完成初步举证的情况下，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某乙

公司，由某乙公司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异议,举证证明其不

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3.

法院实地查看某乙公司公司注册地不存在办公、经营场所，某

乙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，且未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资产

不足的情形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。

某甲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：申请裁定对某乙公司破产

清算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某乙公司于 1997 年 5 月 12 日在贵州省

某局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 700 万元（全部实缴），公司法定代

表人为王某，股东为王某（占股 98.5714%）、某丙公司（占

股 1.4286%）。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硬胶囊剂、片剂、颗粒剂

等。经实地查看，该公司注册地址的企业是贵州华安堂药业有

限公司，某乙公司现办公地点不详。某乙公司在人民法院有 8

件被执行案件,执行未履行标的总金额约为 440 万元，公司资产

不明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享有债权，某乙公司

系企业法人，属于破产适格主体。关于某乙公司是否已具备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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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原因的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的规定，判断企

业法人是否具备破产条件，除了考量其企业能否清偿到期债务

外，还应考量其公司全部资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是否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本案中，某甲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某

乙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资产状况，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判断公司资

产是否存在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情形，因此，某甲公司

的申请不符合破产清算的受理条件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之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不予受理申请人某甲公司申请被申请人某乙

公司破产清算。

本院二审期间，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。本院对一审法

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是：某乙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

因。

首先，某乙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。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二条对于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作出明确界定：“下

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

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”本案中，某甲公司对某

乙公司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，仍未获清偿，此种未获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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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的状态并非是因一时的资金周转困难等原因导致，而是在较

长期间内持续不能清偿，故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某乙公司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。

其次，某乙公司未举证证明其资产足以清偿某甲公司到期

债务或并非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某乙公

司经人民法院执行，仍无财产可供执行、无法清偿债务并终结

本次强制执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

二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

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的规定，某甲公司申请

某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符合法定条件。

综上，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某乙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，且没有证据证明某乙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并非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；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

产申请错误，本院予以纠正。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，予以

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

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

（2025）黔 27 破申 34 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由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

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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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雷　苑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李可眉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胡　萍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法 官 助 理      罗  汐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冯小原


